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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我国法学研究往往把方法论看作是单一抽象的概念或与方法混同 ,近年来

对方法论的研究偏重于法解释学。方法论是一个二元多层次的结构体系 ,其中最常

用的有两对方法论范畴 ,即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 ,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应当研究如

何把西方法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相结合 ,并应吸收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方法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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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 (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告诉我们 ,一门学科有没有充实完整的方法论 ,不仅是

其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 ,而且是它能否得以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因此 ,不少著名

的科学家都非常重视对于方法论的探讨 ,甚至认为 :一切理论探讨 ,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其研究

方法论的探讨 ;一切理论变革又首先依赖于对其研究方法论的变革 ,只有方法论上的科学更新

才能带来该学科的重大突破。正如巴甫洛夫所说 :“科学是随着研究法〔1 〕所获得的成就而前

进的 ,研究法每前进一步 ,我们就更提高一步 ,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

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2 〕拉伦茨教授在其名著《法学方法论》中亦说 :“法学之成为科学 ,在

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3 〕

可是 ,在我国法学研究中缺乏对方法论的重视 ,诚如台湾民法学者王泽鉴先生所言 :“我国

法学一向疏于方法论之研究 , ⋯⋯致使法学之发达甚受限制”。〔4〕此种状况不只限于台湾 ,大

陆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象梁慧星先生所说 :“我国大陆法学忽视方法之倾向更为严重 ,此是不争

之事实”。〔5〕基于此 ,本文借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中有关方法论的成果 ,从四个方面

对法学方法论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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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3 〕〔4〕〔5〕　转引自梁慧星 :《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80 页。

转引自欧阳康 :《哲学研究方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53 页。

笔者认为巴甫洛夫这里所说的意指方法论。因为在许多学者的词汇中 ,方法论和方法是混用的 ,意指是同一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



一、方法论一般与法学方法论

法学方法论显然不能脱离本学科、本部门的背景和范围 ,但也要遵从科学界和学术界的某

些公认准则。因此 ,探讨法学方法论问题 ,必须从方法论的一般出发 ,在此基础上 ,根据法学研

究领域的特征 ,具体寻找与其适应的方法论。

(一)方法论和方法

在我国 ,由于对方法论的轻视 ,一般很少论及法学方法论 ,即使有所论述 ,大多也是在把方

法论及方法相互替代的意义上或把方法论等同于方法的意义上使用的 ,〔6 〕就是说方法论不

过是代替方法的一个比较动听的同义语而已。在西方虽亦有如此现象 ,但学术界认为方法论

和方法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对方法论的定义权威性词典具有某些一致性 ,在朗内斯特 1983 年所编的《哲学词典》中指

的是“对那些总是指导着科学探索的推理和实验原理及过程的一种系统分析和组织 ⋯⋯,也称

之为科学的方法 ,因而 ,方法论是作为每一门科学的特殊方法的一种总称”。〔7 〕1977 年出版的

《韦伯斯特大学词典》则将方法论定义为“一门学科所使用的主要方法、规则和基本原理 ; ⋯⋯

对特定领域中关于探索的原则与程序的一种分析。”〔8〕同样《韦氏新世界美国英语词典》将方

法论定义为“方法的科学或方法的有序安排 ;特别是对与科学探索的推理原理应用有关的逻辑

分支 ; ⋯⋯任何科学中的方法体系。”〔9〕

一些方法论专家 ,在其各自领域的专著中则或明示或暗示了方法论之涵义 ,如英国著名经

济史学家马克·布劳认为 ,方法论“更经常是指人们对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以及基本推理原则

的研究”。〔10〕梁慧星先生在论及方法论时 ,借用了西方一学者给出方法论的定义 ,认为“方法

论的任务是说明这样一种方法 ,凭借这种方法 ,从我们想象和认识的某一给定对象出发 ,应用

天然供我们使用的思维活动 ,就能够完全地即通过完全确定的概念和得到完善论证的判断 ,来

达到人类思维为自己树立的目的。”“方法论与人的活动有关 ,它给人以某种行动的批示 ,说明

人应该怎样树立自己的认识目的 ,应该使用哪些辅助手段 ,以便能够有效地获得科学认

识。”〔11〕可见 ,作为一种方法论都有其特定的认识论问题和逻辑问题。台湾学者杨仁寿的《法

学方法论》亦反映了如此观念。〔12〕

“方法”一词 ,在论著中经常出现 ,学者一般认为 ,“方法”一词源于古希腊文 ,它由“遵循”和

“道路”两部分组合而成 ,意为“遵循某一道路 ,即为实现一定的目的 ,必须按一定的顺序所采取

的步骤”。〔13〕到现今 ,对方法的定义则多种多样。《韦伯斯特大学词典》(1977 年) ,将方法定义

为‘做某件事、或为做某件事的方式、技术或过程’,《韦氏新世界美国英语词典》(1968 年) 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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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7 〕

〔10〕

〔11〕

〔12〕

〔13〕 参见严平 :《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尔哲学述评》,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18 页。

杨仁寿在其书正篇中 ,首先讲法学认识论 ,接着可以说是讲法学认识论史 ,最后讲的可以说是解释的逻辑。

前引〔3〕,梁慧星书 ,第 81 页。

[英 ]马克·布劳 :《经济学方法论》,石士均译 ,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 ,第 1 页。

〔8〕〔9〕　均转引自 Ethridge ,DonE: Research methodlolgy in applied Economics ,low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4 - 25.

葛洪义主编 :《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8 页以下 ;沈宗灵主编 :《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24 页以下。



法定义为‘做任何事的方式、模式、程序、过程 ⋯⋯有规则的、有条理的、明确的程序或方

式。”〔14〕从这些定义中 ,我们不难看出 ,方法着重于实现目的的手段、技术、工具、方式之类。象

一些法学教科书中所提到的社会调查法、比较方法、分析综合法等 ,就是从这种意义上使用“方

法”的。

从上面有关定义中 ,我们可以看到方法论与方法有着本质的区别。“方法论”一词是指对

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途径的研究。一般来说 ,它要涉及到研究主体思考问题的角度选

择 ,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 ,研究途径的比较选择 ,研究手段的筛选和运用 ,研究目的的限定等。

而“方法”一词则指用于完成一个既定目标的具体技术、工具。这就决定了方法论的主要功能

或目的“是要帮助科学发挥最好的效力 ,或者说是要引导如何从事科学研究 ,而不是指导平庸

的科学如何工作”。〔15〕而“方法”的功能或目的 ,旨在提高研究效率 ,但不能给予人以指导。这

意味着 ,“方法论”对研究者带有约束性甚至强制性的规定 ,它要明确地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 ,

不应该做什么 ,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 ,怎样才能事半功倍 ,取得最大的效益。这就预示着其实质

是特定世界观在特定对象上的具体应用。而方法不能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 ,先做什么 ,只在前

两个问题解决后 ,它只提供用什么做 ,即怎样做的问题。因此 ,不同的方法论者 ,可以使用同样

的方法。

(二)法学方法论

基于前述分析 ,本文中法学方法论指的就是在一定认识论 (或世界观)指引下 ,探索法学发

展的一般途径的研究。

法学界对法学方法论的探讨源远流长 ,但是到 19 世纪以后 ,法学方法论的讨论 ,趋向于统

一 ,形成了似乎公认的观点。这就是法学方法论亦即法解释学。正如梁慧星先生研究德国民

法解释学时所得的结论 :“德国学者将法解释学归结为一种方法论 ,认为法学方法论是对法律

解释、适用的方法论 ,与法解释学为同意语。”〔16〕台湾学者杨仁寿基于把法“分为理论科学与

应用科学二者”,其“法学”的涵义又限定于应用法科学范围 ,实指法解释学 ,几与“实证法学”同

义 ,〔17〕因此 ,其法学方法论理所当然是指法解释学方法论。

这种观念的产生 ,导源于法作为人文科学的特性。首先 ,从人文科学发展史看直到 19 世

纪中期 ,人文科学一直没有发展出一种自己的方法及方法论 ,它的方法及方法论都是从自然科

学那里借用来的 ,19 世纪中期发生了一场持久的方法论之争。一方为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政

论家、逻辑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他在其《逻辑体系》一书中 ,不仅不承认精神科学有某种

自身的逻辑 ,相反认为 :“作为一切经验科学基础的归纳方法在精神科学这个领域内也是唯一

有效的方法”。〔18〕而另一方为德国著名哲学家、现代解释学之父的狄尔泰 ,他在《人文科学引

论》一书中指出 :“在自然世界中 ,一切都是机械动作 ,相反 ,人文世界是一个精神世界 ,它是由

意识到自己目标的人创造的 ;它也是一个历史世界 ,因为它是随着人对世界的意识而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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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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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文世界的研究 ,狄尔泰建议用“理解”代替自然科学的因果解说法。他说 :“自然界需要说

明 ,而对人则必须去理解。理解是一种认识方法 ,它是人文科学的方法 ,同时也是人文科学方

法论的基石。”〔19〕受狄尔泰此种方法论观念影响 ,加之在法学中 ,由于解释学的悠久传统及在

现实法的适用和发展中的作用 ,因而法学方法论中更强调法解释学的重要性甚或一元性。

其次 ,在人文科学中法学与别的学科不同。其主要表现在法学不仅是理论科学 ,更重要的

是应用科学。正如杨仁寿先生所言 :“法学非理论科学 ,而系应用科学 ,非徒凭纯粹的理论认

识 ,即足济事。”〔20〕加之传统的 (主要指 19 世纪)法学者 ,重于“理论认识”方面 ,并藉科学方法

论———主要是“逻辑分析的方法”或“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以提高其客观性 ,结果却导致了

“概念法学”之产生。亦正因此 ,法学研究中 ,现代虽在方法论中没有对一般科学方法论完全否

定 ,但很少有人具体论证其在法学中的应用 ,于是乎产生法学方法论 ,即法解释学的一元性。

现今这种只注重应用法学方法论的研究 ,并对这种方法论 ———法解释学方法论过份强调 ,

导致了法学方法论的畸形发展 ,特别不利于理论法学的发展 ,因而有必要重新把科学方法论导

入法学研究之中 ,即法学方法论应由科学方法论与解释学方法论二元构成。这两种方法论当

然并非并重 ,一般来看在理论法学中以一般科学方法论为重 ,当然解释学方法论亦有其作用。

而在应用法学中则以解释学为重 ,当然亦不能否定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应用。

可见 ,提到法学方法论 ,必须涉及到两种范式的方法论 ,即一般科学方法论在法学研究中

应用而产生的理论法学方法论及法解释学方法论。不仅如此 ,由于法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多

变不居性、多层次性 ,这决定了每种范式中方法论的多样性。而研究对象和任务的整体性 ,又

决定了运用研究方法论的综合性。因而法学方法论是两种范式下的“方法论群”。那么如何构

建这个方法论群呢 ? 以愚见应包括以下两方面。

首先 ,“方法论群”是一种有序的结构体系而不是几种方法论的堆积。亦即方法论有层次

性 ,不能简单地把方法论看成是一个没有层次性的单一概念。否则关于法学方法论的讨论 ,就

会显得过于抽象、笼统 ,既令人难于把握 ,又无助于法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法学方法论的层次性 ,既包括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论 ,又包括反映法学本身的性质和

特点的具体方法论。

其次 ,法学方法论除要在法学及哲学“方法论库”中去找以外 ,又可向各具体科学或学科学

习 ,如社会学、经济学、数学等学科学习。借用一些有效的方法论。如经济学中建立在理性人

假设上的 ,以成本分析即投入 ———产出分析为工具 ,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学方法论 ,及

以数学中的对策论为基础的博奕论。

基于以上对法学方法论的认识 ,下面仅对理论法学方法论进行初步探讨。需要说明的是 ,

下文中不论述法解释学方法论 ,并不是这种方法论不重要 ,亦不是说此种方法论不能推进法理

论的发展 ,而是由于这种方法论已成为法学界的共识 ,且在法学中得到较完善的论述。同时 ,

因篇幅所限 ,加之作为初步探讨 ,因而也不可能涵盖理论法学方法论的所有方面和主要问题 ,

只就两对最根本的法学方法论范畴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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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前引〔16〕,杨仁寿书 ,第 38 页 ,第 34 页以下。

前引〔3〕,梁慧星书 ,第 114 页以下。



二、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

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 ,作为哲学层次上的方法论 ,在法学分析中被经常使用。

实证分析 ,大都是同事实相关的分析 ,而规范分析则和价值有关。前者关注的问题为描绘

出“是什么”,而后者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回答“应该怎样”。简单地讲是“是”和“应该是”之间的

区分 ,事实和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分 ,思想中的关于世界的客观性论述和对世界的带有主观性的

叙述之间的区分 ,这些共同组成了判别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条件。〔21〕据此 ,描述法律究竟

是如何运行的 ,或人们的法律行为到底是什么 ,及法是什么的学问 ,被称为实然法 ,也可称为实

证法学 ;而那些认为法“应该”或“不应该”如此 ,法的价值取向应该如何 ,法律的运行结果是否

符合社会发展 ,则往往被称为应然法 ,也可称为规范法学。

关于实证分析 ,在法学中最早使用这种方法的可追溯到罗马法的注释法学派 ,而真正最早

对“实然法”和“应然法”进行明确划分的是实证主义法学的鼻祖边沁。他极力主张在法学研究

中把实际的法和应当的法 ,注释法学和评论法学分开 ,〔22〕并主张和倡导法学研究应以实然法

为主 ,这对后来的法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对边沁的上述倡导的积极响应者众矣 ,实证分析法学派自不待言 ,就连社会法学派亦深受

其方法论之影响。不过在此只谈其中的一位 —汉斯·凯尔森 ,这不仅因为其在法学界有很高的

声誉 ,更重要的是他创立的“纯粹法学”可以说把实证分析方法论推到了极致 ,即在贯彻实证分

析方法时最完全彻底。凯尔森认为 ,法“作为一种理论 ,它的绝对目的是认识和描述对象 ,纯粹

法学试图回答法是什么和怎样的 ,而不是去回答法应当如何”。〔23〕这清楚表明 ,他关心的仅在

于“是什么”或“是怎么样的”,并力求使价值观念或价值判断言影全无 ,消声匿迹。这是其出于

保证实在法的纯粹性不受政治影响的目的 ,因此 ,尽管他也承认要做到这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

因为实在法总是不同利益集团斗争的结果 ,“实在法律秩序的内容是一种社会均衡的表

示”,〔24〕因而法的内容不可能不含有不同利益集团的价值理念 ,但他仍追求法的纯粹性。他

的这种精神及方法论 ,亦得到北欧现实主义法学派的响应。

对于把事实和价值 ,即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对立 ,只重实证法的做法 ,提出怀疑或反对

的亦大有人在 ,其中新自然法学派最具代表性。富勒认为法作为一种“有目的的事业”有其道

德性。马里旦则不仅强调法学是一种价值理论 ,而且认为有永恒价值的存在及人们把握这种

价值的可能性。〔25〕不仅新自然法学派 ,许多流派的法学家亦多持此倾向 ,其中最著名和影响

最大的是罗斯柯·庞德。作为社会法学派中最杰出的人物 ,他的基本哲学理念无疑承传了社会

法学的实证分析传统 ,但同时他吸收了别的哲学 ,形成多元哲学基础的法社会学。在他看来 ,

法律是一种社会制度 ,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 ;认为法律既是由理性所发展了的经验 ,又是由

经验证明了的理性 ;法律通过人的努力和智慧是可以改善的 ,法学的目的就在于促使我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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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努力。〔26〕这表明庞德法哲学基础的多元及方法论上对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并重。不

仅如此 ,他甚至强调规范分析的重要性 ,他认为“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问题 ,它是法律科学

所不能回避的 ,即使是最粗糙的、最草率的或最反复无常的关系调整或行为安排 ,在其背后总

有对各种相互冲突和相互重迭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27〕

主张规范分析者一般有两个理由 ,其一 ,“事实”的丰富性或者说现实世界人们关系的复杂

性、多样性 ,迫使研究者或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一些关系进行研究或规范 ,而选择总是与选择者

的价值取向有关。正如韦伯所言 :“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观 ,那么课题的选择就失去了原则 ,

关于具体实在也失去了有意义的知识 ,正如要是没有研究者对特定文化事实的意义信念 ,一切

分析具体实在的尝试都毫无意义一样。因此 ,他的个人信念的倾向 ,即他的心灵棱镜中的价值

折射 ,给他的工作指出了方向。”〔28〕其二 ,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的 ,

因为人们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和拥有的理论结构。不仅如此 ,

作为社会历史存在的人的头脑中不可能一片空白 ,因为“历史并不属于我们 ,而我们属于历

史”,〔29〕因此在理解中每人都受“效果历史意识”支配。对此马克思主义者亦承认“事实”本身

会受到观察者所处社会地位的影响 ,即“事实”总要打上阶级“烙印”的。这些都意味着 ,在社会

科学中人的经验活动和主观价值判断是密不可分的。

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既符合社会科学的特性 ,也可以说是由社会科学的特性所决定。因为

“人们从人文科学中所要获得的知识 ,是能指导他们立身处世 ,或为他们的行为提供借鉴的实

践知识 ,它关心的不仅是真 ,而且还有善和美。”〔30〕这就决定了意识形态 (价值判断) 在社会科

学中不可回避 ,亦正是意识形态 (价值判断)为回答“是什么”和“应是什么”的问题提供了先见 ,

它既包括评价 ,也包括描述和生成思想的认识体系。其根本作用在于作出解释和合理说明。

它为现行制度 (包括法律)提供一种系统解释 ,也为思想和行为提供一种框架。正因此 ,可以说

“在任何时候 ,我们都是被关进自己理论框架 ⋯⋯中的囚徒”,〔31〕即我们任何时候都是我们意

识形态或由我们的经验、知识所决定的我们价值观的囚徒。不仅如此 ,意识形态 (价值观)还是

一种社会控制及统治的工具 ,对此 ,马克思主义者自不待言 ,西方一些学者亦直言不讳。〔32〕

面对规范和实证分析之争 ,特别是面对意识形态在法学中的地位、作用 ,我借用经济学家

萨缪尔斯有关对此问题的看法来表述我的观点 ,不过 ,我把其所说的话中的“经济学”改为“法

学”,这就是 :法学中弥漫着意识形态 ,并在某种意义上讲 ,意识形态一直哺育着法学理论。事

实上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实证法学根本上不存在。因此 ,重要的问题已不再是把意识形态识

别后加以排除 ,而是使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明晰地显示出来。〔33〕当然 ,承认价值判断及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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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第 3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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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前引〔3〕,梁慧星书 ,第 127 页。

前引〔18〕,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书 ,第 3 页。

[德 ]马克斯·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杨富斌译 ,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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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判断基础的意识形态在法律分析中的作用 ,旨在说明只有在使价值取向或意识形态明朗

化之后 ,人们方能较为准确地判定特定法律理论或解释、评价实定法 ,而并非是要拒斥实证分

析。另外 ,价值取向或意识形态本身也受制于接受者或信奉者所看到的“事实”和所拥有的经

验 ,尽管它们常常被种种先入之见所“污染”。当你对不同的理论的使用、或法律运行造成的各

异后果一无所知时 ,又怎么能形成进行判断价值的标准 ? 在日益开放激烈竞争的当代国际社

会 ,不论是发展中国家面对落后的挑战 ,还是发达国家面对持续发展的挑战 ,在以法律 ,特别是

经济法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 ,效率标准及“和谐”(人与人之间和谐 ,人与自然和谐)标

准可以说是二项不容置疑的价值标准。

综上所述 , 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 , 是与应是 (实然与应然) , 或事实与价值 (实

证与规范) 是交织在一起的。法学的一切争论最终可以说是价值之争 , 因此 , 澄清或申明价

值 , 有利于人们沟通理解 , 减少不必要之争。第二 , 从逻辑上看 , 对事实描述的实证 , 先于

应是什么的价值 (或规范) 形成 , 尽管处于社会历史中的人 , 受社会历史意识影响 , 对是什

么的描述总带了一些色彩 , 但对实证分析纯洁性的追求仍不失为一种科学精神 , 这也有利于

纠正偏见 , 建立新的合目标性的价值标准。第三 , 实然和应然不仅不存在无法跨越的鸿沟 ,

且它们相互关联补充 , 应然是以实然为基础 , 实然以应然为归宿。因为 , 社会规律不同于自

然规律 , 社会发展既受规律性支配 , 亦受目的律支配。人类认识规律 , 了解“是什么”, 是

为了利用它们给自己行为提供手段以便实现自己的目标。第四 , 在法学分析中 , 把“实然”

和“应然”人为割裂对立 , 只采其一的任何一种极端的态度 , 均不可取 , 因为这两种方法论

是互补的 , 这基本亦得到共识。因此 , 兼顾两种方法论的中庸倾向 , 不仅是法学研究中应采

取的态度 , 亦符合现代法学的主流潮流。

三、个体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

从方法论建立的逻辑起点或分析的单位看 ,方法论分为个体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

论 ,或个人主义方法论与集体主义方法论。

卡尔·波普尔认为 ,个体主义方法论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指“社会现象包括集体 ,应按照

个体及其活动与关系来加以分析”。〔34〕这种方法论亦被波普尔所钟情。与波普尔相同 ,经济

学家沃伦·萨缪尔斯认为 ,“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自对个体现象或过程的研

究”。〔35〕由于个体主义方法论 ,往往与自由主义关于社会的观念相联系 ,故斯坦尼兰德将方法

论的个体主义称为正统的自由主义。其社会理论根据的核心内容在于 ,把个人看作是分析和

规范化的基础 ,社会则被认为是各个追求自身利益的总合 ,相应地 ,国家或社会便成为个人得

以通过它而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机构。〔36〕而作为经济学家、法学家的哈耶克则把这种方法论

推向了极端。在他看来 ,“我们在理解社会现象时 ,没有任何其他方法 ,只在通过对那些作用于

其他人并且由其预期行为所引起的个人活动的理解来理解社会现象”。“正是通过研究个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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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综合影响 ,才使我们发现 ,人类赖以取得成就的许多规章制度 ,已经在没有计划和指导思

想的情况下产生出来 ,并且正在发挥作用”。〔37〕

哈耶克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推崇 ,无疑源于其师承。在社会科学中这种方法论虽早被

法学及经济学应用 ,但作为方法论明确提出则是经济学中的奥地利学派的开山祖师卡尔·门格

尔在与德国历史学派古斯塔夫·施穆勒的方法论之争中。〔38〕而将此最系统地加以阐述 ,并把

它当作原理来加以推崇的人 ,则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哈耶克的准导师) 。他认为经济学研

究对象是各个个人的行为 ,并指出构成方法论个人主义原理的内容有三项。其一 ,任何行为都

是由一些个人做出来的。集体的作为或行动 ,总是由一个人的作为或行动表现出来的。一个

行为的性质 ,取决于行为的个人和受该行为影响的其他各个人对这一行为所赋予的意义。其

二 ,人是社会的动物 ,但社会过程却是由单个人相互作用的过程。个人行为的复杂和变动不

居 ,决定了社会是无规律性的进展 (波普尔说的“不存在进化规律 ,只存在动植物变化 ,”〔39〕观

念似乎与之同出一辙) 。除掉个人 ,就没有这个过程。除掉个人行为 ,也就没有社会基础。集

体或社会是无法具体化的 ,集体 (整体) 、社会被认识 ,总是由于那些行为的个人赋予它的意

义。〔40〕这种观点 ,虽有些偏颇 ,但不乏令人信服的一面。

在法学研究中 ,虽然我们找不到鼓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学者 ,但我认为在私法领域 (主要

指民商法)自罗马法以来 ,直到今天学者们基本上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一方法论。民法的

平等、意思自治原则 ,可以说是这一方法论的写照 ,因为只有持有社会利益是由个人利益构成 ,

每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的理念 ,才会意识到平等、意思自治对促进个人利益及社会利

益的必要。即使在公法领域 ,为了防止公共权利对私人权利的侵害 ,而对私人权利所设的保

护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承认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及独立性。这意味着个体主义方法

论在公法领域中也被有限度使用。

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相对立 ,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社会整体如集团、民

族、阶级、社会、文明世界等等的行为。这些社会整体被认为是经济对象 ,社会学用生物学研究

动植物的那种方式来研究它们”,〔41〕并且认为“最恰当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自对群体现

象或过程的研究。”〔42〕在社会科学中 ,多为历史主义者或者说历史主义方法论者多数持有此

种整体主义观。

在法学中 ,社会法学派在方法论上无疑持方法论整体主义 ,虽然他们没公开标榜 ,但无论

是英国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说 ———一种把国家和社会看作如同自然界生物一样 ,是一个从简单

到复杂 ,不断进化的有机体的观念 ,还是法国狄冀的社会连带说 ———一种认为社会规范存在的

目的在于维护社会连带关系的学说 ,都承认有一种超越个人需要或个人利益的社会利益 ,社会

不是简单的个人加总。而美国庞德则明确把法保护的利益分为三类 ,即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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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利益 ,直接说明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特性不等于个人利益之和。这些等于是方法论整

体主义的宣示。

而对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极力倡导者和使用者 ,当首推马克思 ,其阶级分析法就是整体主义

的具体表现。在他看来不仅有超越个人利益的阶级利益 (集团利益) ,而且更为关注阶级利益。

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3〕

因此人的本性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他的阶级烙印 ,而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 ,我们几乎到处都

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 ⋯⋯我们的时代 ⋯⋯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 ⋯⋯资产

阶级和无产阶级”〔44〕两个阵营 ,他们各有其自身的、相互对立的阶级利益。正是这种阶级 (集

团)间的利益对立、斗争 ,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而法律作为上层建筑 ,只不过是统治阶级意

志的体现 ,主要用于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这种方法论整体主义在法学中的应用 ,不仅促进了法学理论的发展 ,加深了对法的认识 ,

也在实践上引起了法律制度的革命。抛开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法律制度 (主

要以整体利益为基点建立的法律制度)对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革命不谈 ,仅从资本主义法制发

展看 ,在私法领域 ,对私权的种种限制所导致的所谓私法公法化现象 ,及大量社会法 (如社会保

障法) 、经济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部门的涌现 ,不仅标志着法的演进 ,也可以说是一种革命 ,一

种理念变革支配下的制度设计革命。

上面的分析 ,说明两种方法论之间存在差异 ,从我们所关心的法学研究来看 ,主要反映在

以下几点 :第一 ,分析法学或认识法学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还是整体 (集体) ;第二 ,社会是有机体

还是由个人组成的机械体 ,由此决定 ,有无超越个人的社会利益 ,或位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集体

(社会)利益是否存在 ;第三 ,理解人的行为 (或人的本性) 是从个人行动考察为好 ,还是从其所

属集团考虑为好 ? 并据此对人的行为说明、规制。这三点的根本点在于能否从个人行为推导

出集体行动 ;或相反 ,从集体行动中推导出个人行为。

从表面看 ,个体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是处于对立的 ,不可调和的状态。其实两者

的对立远不像想象的那样尖锐 ,亦即说 ,它们各有其合理性。不仅如此 ,辩证地来看它们之间

还有一种相辅相成关系。在法学中把个人作为考察对象的出发点有其自然的一面。因为法律

是通过规制人的行为实现其目的的。其目的能否实现主要建立在人能否按法规制的行为规范

而行为。法是基于人是理性的 ,是趋乐避苦的生物这一假设 ,为此设置了对违法行为惩罚的规

范 ,以警示、吓阻人的不法企图 ,否则法则无法诱导、指引人的行为。因此 ,法必须考察作为行

为源的个人。不仅如此 ,就考察者本人来说也是个人 ,而且其看到的、接触的也多是各种各样

的现实中的个人。此外 ,社会科学研究结果也表明 ,保障个人的自由选择 ,尊重个人的价值与

意义 ,本身可以给人以激励 ,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当然 ,强调个人并不等同于把个人

视为鲁宾逊式孤独抽象的个人 ,正如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布坎南所说 ,方法论上的个

人主义并不是认为个人在选择与决策时是孤立的 ;相反 ,个人的选择行为随制度环境的不同而

不同。同时 ,个人主义并不必然是利己主义 ,即也可以是利他主义。〔45〕对此 ,就连米塞斯和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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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参见文建东 :《公共选择学派》,武汉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19 页以下。

〔44〕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第 18 页 ,第 251 页。



耶克也直言不讳。同样 ,方法论的整体主义也不象布坎南批判马克思时所认为的那样 ,完全忽

略对个人的偏好分析而只考虑集体或阶级利益。不过马克思把当时流行的从人的个体认识人

的本质 ;转向了从人的社会性上去认识人的本质 ,而且由于当时对人的社会性的忽视 ,使马克

思更加强调从人的社会性认识人的本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旧的观念的彻底否定 ,至少在对人

性的看法上马克思是如此。可见 ,这两种方法论 ,在对如何认识人性的看法上 ,的确不是绝对

对立的 ,只不过其侧重点不同罢了。那么 ,在法学研究中 ,对这两种方法论是否应有所偏重 ?

因为法学问题 ,根本上就是认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如何能更好地理解人及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借用加达默尔的一段话对此说明 ,即“世界史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整体 ,只有

借助这一整体 ,一切个别东西的意义才能得以完全理解 ,反之 ,也只有通过这些个别东西 ,整体

才能得到完全理解”。〔46〕但不同部门法应有所偏重 ,因为不同部门法着重调整的社会关系不

同。

四、非结论的结论

总之 ,就方法论问题 ,我认为对法学研究非常重要。可喜的是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已逐渐

关注法学方法论的有关问题 ,并陆续出版了一些著作 (如台湾学者杨仁寿的《法学方法论》在大

陆出版) 。教科书中有关方法论的内容也稍有增加 ,且意识到这一领域研究在我国的欠缺及研

究的必要性。〔47〕可是 ,这类研究的重要意义仍然需要人们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 ,它的研究

规模和水平还有待迅速地扩大或提高。就介绍和评价西方法学方法论这方面而言 ,还相当缺

乏有关此方面的著述。对西方法学方法论仅仅较零碎和简略地散见于对西方法学流派的介绍

中 ,缺乏明确的逻辑主线和必要的广度和深度 ,或者只重视应用法学方法论 ———解释学方法

论 ,在一般方法论中独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似有偏畸之嫌 ,

而从法学方法论研究如何有力地推动我国法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这个基本目的看 ,我国这类

研究目前似乎显得可有可无 ,收效不大。这表明 ,在方法论研究中我国法学者有大量工作要

做 ,法学方法论的研究虽然抽象、枯燥 ,但必须扎扎实实地不断进行。

那么 ,对如此重要的问题究竟该如何开展研究呢 ? 以我之见至少有五个方面的理论问题

是应该认真探讨和尽快解决的。这五个问题 ,既是对前述的总结 ,又是对前述不足的补充 ,权

且作为本文结论。

第一 ,法学方法论的内涵 ,亦即法学方法论是什么 ? 法学界对此很少回答。即使回答亦相

当模糊 ,草草几句。所以 ,尽管法学者们有时使用“方法论”一词 ,但由于其内涵不清 ,因而直接

削弱了方法论指导法学理论分析现实作用。从近 20 年法学取得的成果及各种法理学说内容

体系看 ,说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对方法论实际上采取的是无所谓态度 ,实不为过 ,除传统文化

所产生的治学态度影响外 ,主要恐怕就是“方法论”一词缺乏明确的内涵和适用的范围所造成

的。可见 ,对法学方法论的内涵形成一种大致共识 ,实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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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如舒国滢认为“从方法论角度拓展法理学的研究领域 ,仍是法学工作者们目前及今后时期的艰巨任务。”见前引

〔6〕,葛洪义主编书 ,第 33 页。

前引〔18〕,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书 ,第 230 页。



为此 ,必须做到两个区分。首先 ,要区别方法论与方法 ,对此本文第一部分作了说明。总

之要建立起这样一种观念 :方法是工具 ,而方法论是包括一定的哲学认识论及逻辑推理过程的

一套思考法现象的理论体系。其次 ,要准确把握法学中的意识形态、法哲学和法学方法论这三

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法学中的意识形态是关于法的本质、目的、价值的一系列信念。这些信

念支配着法学家们思考、判断和解决有关法律问题的兴趣或方式 ,规定或制约着他们所遵循的

法学方法论的某些具体内容 ,还影响着他们对方法论的具体运用。但法学中的意识形态并不

等于法学方法论本身 ,虽然它也可能构成区别不同方法论的基础。因此 ,具有共同意识形态的

法学家可能遵循不同的方法论 ,而意识形态不同的法学家可能在方法论上有共同之处。法哲

学则是从法学家们各自理论分析中体现出来的一般哲学思想或见解 ,或是法学家把一般哲学

思想在法学中的融汇运用 ,它具有很高的抽象意味 ,可以说是哲学家与法学家的兴趣的交叉研

究领域 ,因此 ,法哲学家一般是集哲学家与法学家于一身的。他们的研究旨在采取一种有用的

方式把哲学上的思考与法学思考结合在一起 ,从而激发人们对法现象形成新思维 ,并使得法现

象更易于理解和把握。可见 ,法哲学可以算作法学方法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每一种法哲学流派

亦是一法学方法论流派。但是 ,它毕竟没有包容法学方法论的全部内涵 ,两者并不能等量齐

观 ,即法学方法论的相当部分内容是法哲学所无法替代的。

第二 ,法学方法论的二元性及多层次性 ,即法学方法论的体系构成是什么 ? 长期以来 ,人

们对法学方法论持一种较狭隘的观念 ,仅仅简单地把法学方法论看成一元的、没有层次性的单

一概念。所谓一元 ,即局限于法学内部发展法 ,把法学的研究和发展局限于对法律文本 (实定

法)的认识上 ,这决定了主要方法论是解释学方法论 ,甚或说法解释学方法论一元论。这就使

法发展的空间受到限制 ,虽然在法解释学方法论中 (主要在关于法律漏洞补充部分) ,法学家们

并不否定制定法外的发展 ,但不可能摆脱实定法的束缚 ,其发展充其量只能使某部门法内部发

展 ,借用科学方法论的观点 ,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纲领内的发展 ,这显然不能说明部门法内象

法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这些新纲领的更迭发展 ,更不能说明象经济法、环保法这些完全不同

纲领的出现 ,即不能说明“法律科学革命”。

法学史说明 ,一定的法律思想不仅是法律文本 (人定法)产生的前提 ,而且也限定了对法律

文本的解释空间。因此 ,以法律文本为基础的法解释学方法论 ,虽是法学重要的方法论 ,但并

不能涵盖法学方法论全部 ,充其量只能算应用法学方法论 ,是法学内部 (指法律既有的框架内)

的方法论。源于狄尔泰的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分立 ,被后人推向极端产生的这种法

学方法论一元论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 ,法学方法论的结构应由一元走向二元。

所谓单一性 ,即把方法论不是理解为既包括最高层次的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论 ,又包

括那些反映着法学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具体方法论的一个方法论群 ,而是把方法论看作一个

抽象的同一概念 ,或象方法一样可独立使用的工具。

以上情况造成对法学方法论讨论显得过于抽象笼统 ,既难于捉摸把握 ,又无助于法学理论

的创新和发展。总之 ,只有树立方法论的二元性、多层次性 ,建立法学方法论群 ,法学方法论研

究才不至于陷入抽象空泛的议论 ,才会真正影响和推动法学的发展和进步。

第三 ,法学方法论的功能与作用。从法哲学发展史看 ,在西方 ,法学方法论的讨论被重视 ,

一般与当时主流法学理念的危机的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亦不尽如此。他们之所以热

·25·

法学研究 　　　　　　　　　　　　　　　　　　　　　　　　　　　　2001 年第 3 期



衷于阐发自己的法学方法论 ,有的是为了引入其他学科的成果以更全面、更严格地检验法学理

论 ,有的是要从中总结方法论该如何应用于法学取得有益的成果 ,有的则在于更透彻地追溯和

剖析主要法学说的来龙去脉 ,甚至有的意在寻觅法学发展的新方向。这就是说西方学者对法

学方法论的功能与作用有较清楚的认识和较高的评价。

有关方法论的作用 ,虽不否定有多个方面 ,但最主要的作用表现在它具有独特的导向功
能。这种导向功能为法学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为法学理论的发展指引着前进方向 ,
促成法学学科新分支和新理论的萌生、成长和结果。可以设想 ,如果没有理性主义支配下的对
演绎方法论的强调利用及 19 世纪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广泛传播和盛行 ,就不可能有法国民法
典 ,以民法为核心的许多现代私法理论和私法制度也无从产生和发展 ;倘若不确立整体主义方
法论 ,那么 ,二战后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经济法也不会诞生。同样 ,一种重要
理论具有明显的缺陷或不足 ,又可从方法论上找到原因。因此 ,方法论的导向功能在法学方法
论研究中应尤为重视。

第四 ,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与西方法学方法论的关系。正如西方的法学理论一样 ,西方
法学方法论也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一面 ,这大概不会被任一学者否认 ,也不能否认。

同样 ,正如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一样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并非万能而完善无缺 ,因

此 ,我们完全可借鉴西方各种方法论之长 ,融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以推进和完善马克思主义

方法论。

从表面来看 ,我国比较重视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研究 ,可是 ,一般而言 ,仍停留在表层 ,

而无深究 ,因而使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多流于形式 ,失去了对法学理论及实践发展的导向功能。

就对西方法学方法论而言 ,我国在法学研究中并不十分重视。在大量的法学译著、译文中 ,有

关西方法学方法论的论著寥若晨星 ,更何谈在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研究中吸收西方法学方

法论有益成果的尝试。这告诉我们 ,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法学中的应用 ,注视对西方

法学方法论的学习研究 ,并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是法学方法论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最后 , 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论意义。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最大的不同 , 在于西方哲学是

建立在主客二分 , 以人为主基础上。在此基础上 , 西方把世界看成天人相分 , 天人相争的图

景 , 由此演化出人人相争的人类社会景象。在中国 , 则强调人的本性、人的意义与世界的统

一体 , 简言之 , 即“天人合一”。在此基础上 , 中国儒家、道家 , 把世界看成是天人合一 ,

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图景。这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 , 使西方哲学重视对外在于人 (主体) 的客

体知识的探讨 , 即认识自然 , 而中国哲学注重对人自身及周围世界本质存在意义的探讨。因

而中国哲学为价值哲学 , 西方哲学为知识哲学。这两种不同的认知对象和目的 , 使西方哲学

重于方法探寻 , 而中国哲学重于本体 (根源) 寻找 , 于是 , 西方哲学主要是方法论 , 而中国

哲学则主要是本体论。

这种“本体论”哲学中的“本体”不同于西方的物质本体、观念本体这种客观的或客观化了

的本体 ,其意按新儒解释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整体 ,可以是一个不可界定的整体 ,二是一个最

初的根源 ,三是现存而源源不缺的发出生命力 ,四是‘内在于事物中 ,但这又超越了个别事物之

外’”。〔48〕可见 ,其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 ,可以给我们认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有这样几点启

迪 : (1)世界万有 ,是一个“一体多元”“多元一体”的整体与系统 ,因此 ,法律必须从整体网络中

去规范整体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2)“天人合一”意味着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 ,是构成整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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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自在”,因而没有主客之分。既如此 ,就要“为仁”,即对自然、对人要有仁爱精神 ,不能把

它们当作征服、利用的对象 ,否则 ,摧毁破坏了自然 ,实际上是摧毁人自身。因为自然或他人已

成为人的生存论上的环节 ,人的意义只有在与周围世界的关联中才能展现出来 (海德格尔的存

在哲学与此相似) 。因此 ,现代法律不仅要调整人与人的关系 ,也要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当

代大量环境法的出现 ,可以说是对这一思想的印证。(3)“理一分殊”意味着万事万物中内在地

含有对立与统一两个方面 ,但整个宇宙、人类社会、个人生活的大方面趋于和谐统一 ,而非冲

突。冲突虽存在 ,但只不过是一种不自然的秩序与失衡 ,是没有意义的。这意味着 ,现代法不

仅是排解冲突的工具 ,也应具备促成和谐的功能 ,一些经济法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这一理念。

这些论述不难看出 ,挖掘祖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思想 ,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方法论不但必

要 ,也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Abstract :Our legal studies attach littl importance to methodology ,which is often defined as a single and

abstract conception ,or confused with method. In recent years , attention is being paid to the methodology ,

but main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cience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In fact ,methodology is distinguished

from method ,and also not equal to the science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It is a multiplex and multilevel con2
structure. Of the approaches to the legal studies ,two pairs of categories are adopted most often ———posi2
tive analysis & normative analysis , and individualism & integrationism. In addition ,we should study how

to combine western methodology of jurisprudence and Marxist methodology ,and how to develop the per2
spective of traditional methods in application of jurispru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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